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 

 

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行使诉权，实现人民法

院依法、及时受理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等法律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对依法应该受理的一审民事起诉、行政

起诉和刑事自诉，实行立案登记制。 

第二条 对起诉、自诉，人民法院应当一律接收诉状，出

具书面凭证并注明收到日期。 

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自诉，人民法院应当当场予以登

记立案。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自诉，人民法院应当予以

释明。 

第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提供诉状样本，为当事人书写诉状

提供示范和指引。 

当事人书写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提出，由人民法院

记入笔录。符合法律规定的，予以登记立案。 

第四条 民事起诉状应当记明以下事项： 

（一）原告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

住所、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

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 

（二）被告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住所等信息，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等信息； 



（三）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 

（四）证据和证据来源； 

（五）有证人的，载明证人姓名和住所。 

行政起诉状参照民事起诉状书写。 

第五条 刑事自诉状应当记明以下事项： 

（一）自诉人或者代为告诉人、被告人的姓名、性别、年

龄、民族、文化程度、职业、工作单位、住址、联系方式； 

（二）被告人实施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情节和危害

后果等； 

（三）具体的诉讼请求； 

（四）致送的人民法院和具状时间； 

（五）证据的名称、来源等； 

（六）有证人的，载明证人的姓名、住所、联系方式等。 

第六条 当事人提出起诉、自诉的，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起诉人、自诉人是自然人的，提交身份证明复印件；

起诉人、自诉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提交营业执照或者组

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能提供组织机构代码的，应当提供组织机

构被注销的情况说明； 

（二）委托起诉或者代为告诉的，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

代理人身份证明、代为告诉人身份证明等相关材料； 

（三）具体明确的足以使被告或者被告人与他人相区别的

姓名或者名称、住所等信息； 



（四）起诉状原本和与被告或者被告人及其他当事人人数

相符的副本； 

（五）与诉请相关的证据或者证明材料。 

第七条 当事人提交的诉状和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人民法

院应当一次性书面告知在指定期限内补正。 

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补正的，人民法院决定是否立案的期

间，自收到补正材料之日起计算。 

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没有补正的，退回诉状并记录在册；

坚持起诉、自诉的，裁定或者决定不予受理、不予立案。 

经补正仍不符合要求的，裁定或者决定不予受理、不予立

案。 

第八条 对当事人提出的起诉、自诉，人民法院当场不能

判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作出以下处理： 

(一)对民事、行政起诉，应当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七日内

决定是否立案； 

（二）对刑事自诉，应当在收到自诉状次日起十五日内决

定是否立案； 

（三）对第三人撤销之诉，应当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三十

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四）对执行异议之诉，应当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十五日

内决定是否立案。 

人民法院在法定期间内不能判定起诉、自诉是否符合法律

规定的，应当先行立案。 



第九条 人民法院对起诉、自诉不予受理或者不予立案的，

应当出具书面裁定或者决定，并载明理由。 

第十条 人民法院对下列起诉、自诉不予登记立案： 

（一）违法起诉或者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二）涉及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三）危害国家安全的； 

（四）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 

（五）破坏国家宗教政策的； 

（六）所诉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 

第十一条 登记立案后，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交纳诉讼

费的，按撤诉处理，但符合法律规定的缓、减、免交诉讼费条

件的除外。 

第十二条 登记立案后，人民法院立案庭应当及时将案件

移送审判庭审理。 

第十三条 对立案工作中存在的不接收诉状、接收诉状后

不出具书面凭证，不一次性告知当事人补正诉状内容，以及有

案不立、拖延立案、干扰立案、既不立案又不作出裁定或者决

定等违法违纪情形，当事人可以向受诉人民法院或者上级人民

法院投诉。 

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投诉之日起十五日内，查明事实，并

将情况反馈当事人。发现违法违纪行为的，依法依纪追究相关

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为方便当事人行使诉权，人民法院提供网上立



案、预约立案、巡回立案等诉讼服务。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尊重

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仲裁等多种方式

维护权益，化解纠纷。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依法维护登记立案秩序，推进诉讼诚

信建设。对干扰立案秩序、虚假诉讼的，根据民事诉讼法、行

政诉讼法有关规定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十七条 本规定的“起诉”，是指当事人提起民事、行政

诉讼；“自诉”，是指当事人提起刑事自诉。 

第十八条 强制执行和国家赔偿申请登记立案工作，按照

本规定执行。 

上诉、申请再审、刑事申诉、执行复议和国家赔偿申诉案

件立案工作，不适用本规定。 

第十九条 人民法庭登记立案工作，按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 201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以前有关立

案的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本规定执行。 

 


